花蓮縣政府社會處行政科甄選約用替代人力簡章
(第1次公告)
1、 職    稱：約用人員1名。
2、 錄取人數：正取1名，備取2名。
3、 工作地點：本府社會處(花蓮市府前路17號)。
4、 工作內容：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業務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5、 薪    資：280薪點，新台幣37,800元(薪點折合率135)。
6、 報名資格需符合下列資格條件：
(1)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相關科系畢業者。
(2) 高中或高職畢業，並具有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6個月以上或2年以上之經驗者。
(3) 具獨立作業及電腦文書處理能力。
(4) 具有老人照顧、社區照顧、社會福利行政或公務機關服務經驗尤佳。
(5) 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、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，資格不符。
7、 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3年9月13日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8、 報名方式：本次甄選報名資料請一律以掛號郵寄方式寄送。
9、 郵寄地點與聯絡電話：
(1) 郵寄地點：970花蓮市府前路17號；收件人：花蓮縣政府社會處行政科。
(請註明：應徵關懷據點約用人員。)
(2) 連絡電話：(03)8227171分機388、389，花蓮縣政府社會處行政科-胡小姐。

10、 應繳交資格證明文件(報名文件恕不退還)：
(1) 報名表。
(2) 自傳簡介（請以電腦打字，A4直式橫寫書打，標楷體14級，1000字以內）。
(3) 符合資格條件之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。
(4) 男性需提供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。
(5) 汽、機車駕照影本。
(6)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11、 甄試日期／地點：另行通知。
12、 甄選方式：採口試，佔100%。
13、 錄取人員通知、進用：
(1) 合於初審資格條件者，擇優通知面談，資格不合者或未獲錄取者恕不退件。
(2) 本次公開甄選，以面試總平均75分以上為及格，並依名次增列候補2名，候補期間5個月自圈選確定之翌日起算，期滿如未經通知遞補，即喪失候補資格。
(3) 甄選後於本府全球資訊服務網及本府社會處網站公告錄取名單，並通知辦理報到事宜。
(4) 錄取者提送證件如有不實，取消錄取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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